《2022年北京市延庆区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工作背景
按照《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2年北京市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实施方案>的函（京政农函〔2022〕20号）要求，为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稳定种粮农民收入，结合我区实际，区农业农村局起草制定了《关于2022年北京市延庆区玉米良种更换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一）补贴对象
本区范围内实际种粮农民，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以及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各乡镇可结合实际确定补贴发放对象，原则上应补给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粮食生产者。
（二）补贴种类及范围
补贴粮食作物种类主要包括小麦、玉米、谷子、水稻、高粱、大豆、绿豆、红小豆以及薯类（不含马铃薯）等。
补贴范围为今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原则上，应按统计部门粮食播种面积的统计范围确定补贴范围。
[bookmark: _GoBack]（三）补贴标准
根据中央财政下达的补贴资金及我区粮食生产目标，确定补贴标准为每亩10元。
（四）工作程序
符合本区补贴条件的种粮农民到所在村村委会申请。村委会经公示无争议后，将相关申报材料上报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农业部门将审核无误后的相关材料上报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种植科。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种植科审核无误后，由区农业农村局将区级汇总表报区政府审核批准，区政府审核批复同意后，由区农业农村局将资金申请文件和区级汇总表报市农业农村局,同时抄送本区财政局。市级补贴资金到位后，区财政局将补贴资金拨付至各乡镇，各乡镇政府向属地内的补贴对象拨付补贴资金。

